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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888/2018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于2020年12月30日闭会期间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艾萨迪亚·贝尔米、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延斯·莫德维格、伊尔维亚·普册、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来文提交人：
	H.T.(由BUCOFRAS协会的律师Alfred Ngoyi wa Mwanza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8年9月4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8年10月23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0年12月30日

	事由：
	从瑞士驱逐到喀麦隆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3和第22条


1.1	申诉人为H.T.，喀麦隆公民，1967年出生。她在瑞士申请庇护遭拒。她声称，缔约国将她遣返回喀麦隆将侵犯她根据《公约》第3条享有的权利，因为她将受到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缔约国于1986年12月2日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作出了声明。申诉人由BUCOFRAS协会的律师Alfred Ngoyi wa Mwanza代理。


1.2	申诉人请求委员会在审议其申诉期间准予采取临时措施。2018年10月23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行事，决定不准予这一请求。
1.3	2020年2月3日，应缔约国的请求，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行事，决定将申诉可否受理与案情实质分开审议。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于2001年11月2日入境瑞士并提出庇护申请。在2002年2月22日的一项决定中，瑞士当局决定不审查其庇护申请的实质问题，并下令将她驱逐出境。2002年4月19日，申诉人与R.先生结婚，R先生于1962年出生，居住在苏黎世州，拥有瑞士和意大利双重国籍。因为这桩婚姻，她获得了居留证，后来又获得了苏黎世州的永久居留证。
2.2	2015年，申诉人前往喀麦隆雅温得。在那里，她遇到了喀麦隆女子M.K.，M.K.已与一名刚果男子结婚，住在雅温得。因为喀麦隆将同性恋定为刑事犯罪，所以这两名女子保持秘密的恋爱关系。整个2015年，她们的关系一直不为他人所知。
2.3	2016年1月，申诉人应M.K.的邀请再次来到雅温得，并继续与她保持恋人关系。2016年1月20日，她们在家中发生性行为时被M.K.的丈夫撞见。申诉人通过一位朋友的中间人贿赂机场的移民局官员，设法逃脱并立即离开了该国。她离开后，她和M.K.因同性恋被提起了法律诉讼。M.K.被逮捕并承认了事实。她仍被拘留等待审判。因此，喀麦隆当局要求申诉人出庭作证。此后，申诉人再也没有返回喀麦隆。
2.4	2017年9月21日，苏黎世州外国人警察吊销了申诉人的永久居留证，并下令在2017年12月21日前将她驱逐出瑞士。这一决定可强制执行，2018年1月2日，申诉人被苏黎世州警察行政拘留，等待遣返回喀麦隆。2018年1月5日，她口头提交了庇护申请。
2.5	2018年2月1日，国家移民秘书处传唤申诉人，在其拘留地点就其庇护申请接受聆讯。出席聆讯的有一名负责这次聆讯的秘书处男性工作人员、一名独立慈善组织的代表、一名记录员和一名口译员。申诉人的法律代表未被告知这一聆讯，尽管申诉人签署了书面委托书，授权他代表她。在2018年2月14日的决定中，国家移民秘书处驳回了她的庇护申请，并下令将她驱逐出瑞士。2018年2月27日，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庭提出上诉。2018年3月15日，法庭作出裁决，推翻了国家移民秘书处的决定，将案件发回，要求在申诉人的法律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重新举行聆讯，聆讯已于2018年5月9日举行。为证实庇护申请的理由，申诉人提供了2016年2月29日喀麦隆报纸Le Courrier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阐述了她与M.K.的恋情以及喀麦隆当局对她提起的诉讼。[footnoteRef:4] [4: 		Le Courrier，2016年2月29日版，头版和第3页(包含在案卷中)。] 

2.6	在2018年6月11日的一项决定中，国家移民秘书处驳回了申诉人的庇护申请，下令将她驱逐出瑞士，并下令执行这项措施。2018年7月9日，申诉人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联邦行政法庭在2018年8月21日的结案判决中宣布上诉不可受理。因此，国家移民秘书处2018年6月11日的决定可强制执行。
2.7	申诉人声称，瑞士当局驳回了她的庇护申请，理由是她的部分指控不可信，而没有考虑到案件的其他相关因素。她申请庇护的理由是她与女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被发现，她作为同性恋者在喀麦隆会面临艰难处境。在喀麦隆，这种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根据概率平衡原则，申诉人在2018年5月9日聆讯上陈述的某些内容相互矛盾，但这不应导致质疑其陈述的可信性。此案的其他几个因素证明庇护申请理由是可信的。她因被行政拘留而精神状态不佳，特别是得知她的原籍国已对她提起法律诉讼更是惶恐，这可以解释聆讯期间她的陈述有矛盾之处。此外，下级当局作出决定的依据是，申诉人在2001年首次申请庇护时在身份问题上误导了瑞士当局。这一事实与审查她的第二次庇护申请无关。在根据外国人法进行诉讼的过程中，申诉人将其喀麦隆护照交给了瑞士当局，护照证明了她的身份。关于护照是2015年签发的，如果返回喀麦隆，她可能会受到迫害，对此申诉人指出，她在2015年前往喀麦隆时联系了喀麦隆当局，在此期间她遇到了她的女性伴侣。因此，护照是在她2016年旅行期间发生庇护理由的事件之前发放的。
2.8	申诉人被行政拘留，面临被驱逐出境。由于她与M.K.的同性恋关系，她正面临不公平的法律诉讼，因为喀麦隆是诸多将同性恋定为刑事犯罪的非洲国家之一。《喀麦隆刑法》第347-1条规定：“任何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应被处以6个月至5年监禁以及2万至20万法郎的罚款”。
2.9	申诉人在M.K.家中与其发生性行为时被抓。M.K.已经承认了事实，目前仍被拘留候审。申诉人认为，有关行为符合《喀麦隆刑法》第347-1条的要求，因此她面临6个月至5年监禁和罚款的风险。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如果将她遣返回喀麦隆，她可能会被喀麦隆当局拘留，这将违反《公约》第3条。2016年2月29日的Le Courrier报纸公布了她的案件，她的同性恋身份众人皆知，包括她的家人、朋友和其他熟人，这使她有可能面临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3.2	申诉人称，喀麦隆对被指控为同性恋者的司法程序条件恶劣，拘留条件非常糟糕，因为这类人不仅受到法律惩罚，而且考虑到非洲文化，更具体地说是喀麦隆文化，整个社会和他们的亲人也不接受他们。[footnoteRef:5] [5: 		见C.Bordenet，“Le calvaire de deux jeunes homoguels au Cameroun”，Le Monde，2014年6月18日更新；以及人权观察，“Criminalisation des identités: atteintes aux droits humains au Cameroun fondées sur l’orientation sexuelle et l’identité de genre”，2010年11月4日。]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18年12月6日的普通照会中，以未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为由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缔约国提出，从联邦行政法庭2018年3月15日的判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联邦移民局(现为“国家移民秘书处”)在2002年2月22日的决定中没有审查申诉人于2001年11月2日提交的第一份庇护申请的实质问题。因为与意大利――瑞士双国籍国民结婚，申诉人于2007年获得了永久居留证，苏黎世州移民局于2017年9月21日撤销了其永久居留证，因为除其他外，她被判犯有严重罪行。这一撤销具有最终效力，因为2017年10月25日提起的上诉超过了最后期限。
4.2	申诉人于2018年1月2日被捕，并于2018年1月4日被拘留等待驱逐。苏黎世州强制措施法院、苏黎世州行政法院和联邦法庭审查并确认了对她的拘留的合法性。2018年1月5日，申诉人提交了第二份庇护申请。2018年2月1日，国家移民秘书处听取了她的理由，于2018年2月14日发布决定，驳回了她的申请。2018年3月15日，联邦行政法庭对申诉人的上诉作出裁定，推翻了国家移民秘书处的裁决，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2018年5月9日，国家移民秘书处与申诉人再次举行聆讯，她的法律代表在场。国家移民秘书处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裁决，驳回了她的庇护申请。2018年7月9日，申诉人通过其法律代表向联邦行政法庭提出上诉。在2018年7月25日的裁决中，法庭预审法官驳回了免费法律援助申请，认为上诉没有胜诉的机会，并要求申诉人在2018年8月9日之前缴纳诉讼费预付款750瑞士法郎。由于申诉人没有按要求缴纳预付款，法庭没有着手审查2018年7月9日的上诉，并于2018年8月21日决定结束诉讼程序。
4.3	缔约国回顾，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委员会确定个人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个人的任何来文。[footnoteRef:6] 如果确定补救办法的实施已经或可能受到无理拖延或采取这些办法不可能给据称受害人带来有效救济，则这条规则不适用。根据委员会的判例，如果来文提交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种补救办法不太可能成功，则此类补救办法据称具有的虚幻本质一般可忽略不计。[footnoteRef:7] 在实践中，委员会曾指出，原则上，评估国内补救办法是否有望成功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委员会只需出于就提交人的诉求作出决定之目的，评价相关补救办法是否妥善。[footnoteRef:8] 根据委员会的惯例，若补救办法没有暂停执行效力[footnoteRef:9] 或相关诉讼费太高，则表明该补救办法不是妥善的办法。[footnoteRef:10] [6: 		A.K.诉瑞士案(CAT/C/36/D/248/2004/Rev.1)，第7.2段。]  [7: 		R.K.诉加拿大案(CAT/C/19/D/42/1996)，第7.2段；另见N.D.诉法国案(CAT/C/15/D/32/1995)，第5段；D.诉法国案(CAT/C/19/D/45/1996)，第6.2段；R.诉法国案(CAT/C/19/D/52/1996)，第7.2段；P.S.诉加拿大案(CAT/C/23/D/86/1997)，第6.3段；以及L.O.诉加拿大案(CAT/C/24/D/95/1997)，第6.5段。]  [8: 		M.A诉加拿大案(CAT/C/14/D/22/1995)，第4段。]  [9: 		Arana诉法国案(CAT/C/23/D/63/1997)，第6.1段。]  [10: 		A.E.诉瑞士案(CAT/C/14/D/24/1995)，第3段。] 

4.4	在本案中，对上诉成功机会和预付费的临时裁决是由一位调查法官作出的。若缴纳了预付费，根据1998年6月26日《庇护法》(第142.31号法)第111条(e)项的规定，可由那一位法官就案情实质作出判决，前提是还有一位法官赞同。根据2005年6月17日关于联邦行政法庭的第173.32号法第21条第1款，结合《庇护法》第105条解读，若无第二位法官赞同，则由一个三法官合议小组就案情实质下达判决。因此，临时裁决并未预先就案情实质作出裁决。此外，从卷宗中看不出，让申诉人缴纳预付费的要求阻止了她用尽这一补救办法。[footnoteRef:11] [11: 		X诉瑞士案(CAT/C/63/D/704/2015)，第8.3段。] 

4.5	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5.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
5.2	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5.3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委员会确定个人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个人的任何来文。
5.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以尚未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为由，对申诉可否受理的问题提出质疑。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a) 申诉人于2018年提交了第二份庇护申请；(b) 国家移民秘书处在听取了她的理由之后驳回了申请；(c) 联邦行政法庭推翻了国家移民秘书处的裁决，将案件发回下级机关重审；以及(d) 国家移民秘书处与申诉人再次举行耹讯，这次耹讯有其法律代表在场，秘书处再次驳回了庇护申请。申诉人由其法律顾问代理，再次向联邦行政法庭提出上诉；调查法官驳回了免费法律援助的申请，认为上诉没有胜诉的机会，并规定了申诉人缴纳诉讼费预付款的期限。委员会注意到，由于申诉人没有按要求缴纳预付费，法庭没有处理她的上诉。
5.5	缔约国坚称，若申诉人缴纳了诉讼费，那么法官原本会就其复审申请作出裁决。但是，在未缴纳费用的情况下，必须将申请视为不可受理。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未能缴纳复审申请费，这表明她未能在整个特别复审过程中克尽职守。委员会还注意到，她从未声称无力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所需费用，她也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说明她为何没有缴纳这些费用。委员会回顾，启动新庇护申请使申请人有权在程序完成之前留在瑞士，[footnoteRef:12] 而且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信息。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 [12: 		同上。] 

[bookmark: _GoBack]6.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转交缔约国和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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